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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按照预定时间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召开。应出席本次监事会的监事 3 名，实际出席本次监事会的

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新奥

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有表决权的与会监事表

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通过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 ENN Grou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中文名称为“新奥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及

Essential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中文名称为“精选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合计持有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能

源”）369,175,534 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重组”/“本次交易”）。 

鉴于本次重组申报资料中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公司现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

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委托审计机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中喜会计师”）对拟置出资产进行加期审计并出具《United Faith Ventures 

Limited 审计报告》（中喜审字【2020】第 00179 号）、对拟置入资产进行了加期

审计并出具《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喜审字【2020】第 00271 号），

同时出具了《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阅报告》（中喜专审字【2020】



第 00101 号），加期审计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此外，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项目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93042 号）（以下称“《反馈意见》”），要求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解

释和说明，公司已组织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回复。 

公司根据前述《United Faith Ventures Limited 审计报告》（中喜审字【2020】

第 00179 号）、《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喜审字【2020】第 00271

号）和《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阅报告》（中喜专审字【2020】第 00101

号）以及《反馈意见》回复，对原《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进行了更新和修订，编制了《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新奥

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本次交易进行加期审计后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第四十三

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1.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规模、盈利能力方面均将得到提升，有

利于公司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同时，本次交易有

利于上市公司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2. 根据中喜会计师出具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喜

审字【2020】第00180号），中喜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最近一年的财务报告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 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4.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交易对方对标的

资产拥有合法的所有权，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给上市公司手续不存在

法律障碍。 



    5. 本次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和审阅报告等文件的议案》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本次重

组申报资料中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以及保护公

司及股东利益，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喜会计师以2019年12月31日为基

准日对拟置出资产、拟置入资产进行了加期审计，出具置出资产审计报告、置入

资产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公司采取的

措施及相关人员承诺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

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就本次重组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审慎、客观

的分析，并根据加期审计数据更新了《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组

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公司采取的填补措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

诺。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新奥股份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

公司采取措施的公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 年 3 月 31 日 


